关于开展2023年“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适应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苏教师函【2023】31号）等文件精神，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23年“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全校所有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和从行业企业正式聘任的校外兼职教师（产业教授、产业导师等）。公共课教师、校内具有教师资格并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的其他人员，符合相应条件可参照实施。

二、工作要求
1.请各院部、部门认真组织拟申报“双师型”教师认定的人员学习《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苏教师函【2023】31号）（附件1）及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附件2），鼓励教师积极申报 “双师型”教师认定，应报尽报。
2.本次“双师型”教师认定中所有业绩及成果的起止时间为2018年至今。
三、工作安排
1.各院部、各部门组织相应人员认真研读文件，于2023年9月11日前整理汇总完成各院部相关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清单，纸质版加盖公章交至1号楼317室，电子版发人事处丁晔办公平台,学校组织专家确认各专业相关有效证书清单。
2.所有拟申报“双师型”教师认定的人员提交《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附件3）及对应的支撑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至所在院部。行政部门授课人员的材料报送至任课院部，如无对应院部，材料报送至任课教研室，由其所属部门及对应的党组织进行审核。
3.各院部、部门对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初审、核实，在院部网站进行情况公示。对通过院部初审的申报人员填写评议推荐意见（《江苏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申报表》“八、院评议推荐意见”），加盖相应党组织及院部公章，党政负责人签字，汇总《镇江高专“双师型”教师院部推荐汇总表》（附件4）。于9月25日前以院部、部门为单位将通过初审人员的材料（认定申报表及支撑材料复印件）及推荐汇总表交至人事处，纸质版交至1号楼317室，电子版发人事处丁晔办公平台。
4.学校组织“双师型”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部门对院部推荐教师的申报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复审、核实、认定。 
5.“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将认定结果提交校长办公会审核，审核结果在学校官网进行公示，并按规定将认定结果报省教育厅复核、备案。
联系人：王莉、丁晔，地址：校本部正则楼317室，电话： 88962122。
镇江高专人事处
2023年9月11日
